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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經學院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課程科目表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108 年 4月 18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學程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 年 4月 18 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學程會議通過 

108 年 4月 24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 年 4月 30 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 年 5月 16 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時

數 

(週)授課時數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授

課 

實

習 

授

課 

實

習 

授

課 

實

習 

授

課 

實

習 

必修 

國際經貿法律與政策總論 

(全英語授課) 
2 2 2         

口語論證與說服：理論與實務 

(全英語授課) 
2 2 2         

跨國商務交易及其法律問題導

論 

(全英語授課) 

2 2 2         

國際經貿談判原理 

(全英語授課) 
2 2   2       

校外實習(一) 2 *     *    
*至少 160 小時(二

上) 

小計 10  6 0 2 0  0  0  

必選 

科目 
(選六) 

(英語授課) 

 

英文商務文件寫作 2 2 2         

貿易實務與談判專題研討(一)  2 2 2         

貿易實務與談判專題研討(二) 2 2   2       

國際商務法律文件閱讀與撰擬 2 2   2       

談判演練與模擬  2 2   2       

衝突管理專題  2 2   2       

貿易救濟與爭端解決案例研究 2 2   2       

產業貿易專題 2 2   2       

跨文化溝通專題 2 2   2       

國際租稅與跨國購併專題  2 2   2       

國際商務爭議管理專題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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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時

數 

(週)授課時數 

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授

課 

實

習 

授

課 

實

習 

授

課 

實

習 

授

課 

實

習 

專
業
選
修 

國際法專題(英語授課) 2 2 2         

全球經濟與產業分析 2 2   2       

國際商務契約專題 2 2   2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專題(英語

授課) 
2 2   2       

國際投資法專題(英語授課) 2 2     2     

國際金融法專題 2 2     2     

智慧財產法專題 2 2     2     

貿易實務與談判專題研討(三) 2 2     2     

貿易實務與談判專題研討(四) 2 2       2   

國際商務環境(英語授課) 3 3 3        與國際學程合開 

校外實習(二) 4 **       **  
** 

至少 320 小時(二下) 

一般選修 

研究專題實習 1 1 1  1  1  1  
國科會、科技部、產

學合作計畫助理 

教學專業實習 1 1 1  1  1  1  
教學輔助學習生 

教育專業實習 1 1 1  1  1  1  
教育部、經濟部、勞

動部或其他專案計

畫助理 

畢業最低總學分數 
38 

(32)          
含畢業論文(傳統型

或實務型)6 學分 

 *修課規定： 

1. 最低畢業學分數：38 學分(含碩士論文 6 學分)。 

2. 必修學分應全部修習及格。 

3. 必選科目應至少修習六門。 

4. 選修課(含必選及專選)以配合主修模組修習為原則，模組修習細則另訂之。 

5. 校外實習課每一學分為實習 80 小時以上，實習辦法另訂之。 

6. 標示為「全英語授課」之課程，上課 100%以英語進行。「英語授課」之課程，得視需要彈性使用中文輔助。 

7. 選修課程得視情形調整上課之學期或停開，亦得經各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增開。 

8. 貿易實務與談判專題研討(一)至(四)為相互獨立之課程，無修習先後順序。 

9. 依本校「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研究生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須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6 小時，始得申請論文學位考試。 

10. 研究專題實習、教學專業實習、教育專業實習均不計入畢業最低總學分數。 


